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新疆首兴商贸有限
公司翠竹园创业便民集市项目“10·13”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 年 10 月 13日 17 时 03 分许，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

区（头屯河区）高铁片区管委会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建设的翠

竹园创业便民集市项目建设工地，在临边横梁混凝土浇筑作业过

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 100万元。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要求，

市安全生产消防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乌鲁木齐

经开区（头屯河区）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翠竹园创业便民集市

项目“10·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

展评估工作，现将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报

告如下：

一、事故评估工作过程

2025 年 1 月 24 日，市安全生产消防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办公室组织经开区（头屯河区）管委会，市人民检察院，市应急

管理局、公安局、建设局、城管局、人社局、总工会组成事故评

估组。依据《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新疆首兴商



贸有限公司翠竹园创业便民集市项目“10·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制定了《乌鲁木齐

经开区（头屯河区）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翠竹园创业便民集市

项目“10·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工作评

估方案》，梳理出行政处罚落实情况、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评估内容，采取查阅文件、现场检查、

听取汇报、座谈问询等方式，深入开展事故评估工作。

在评估过程中，事故评估组先后前往经开区（头屯河区）管

委会，市公安局等部门以及事故发生单位，听取相关汇报，查阅

相关资料，重点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企业事故发生后采取的防

范和整改措施进行检查评估。

通过上述工作，评估组了解掌握了各单位落实刑事责任追

究、党纪政务责任追究、行政处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

二、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行政处罚处理建议，新疆首兴商贸

有限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职责不清、管理混乱。对

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对建设的项目未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开展有效管理。对李某做出相应的行政

处罚。



相关责任单位及个人已完成行政处罚，并通过信用中国（乌

鲁木齐）平台及市应急管理局门户网站对外公布，加强媒体曝光

和社会监督。经现场资料检查，上述惩戒已全部落实完毕。

（二）党纪政务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党纪政务责任追究建议，由乌鲁木齐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对经开区（头屯河区）商务局主要领导、经开

区（头屯河区）建设局主要领导约谈。经现场资料检查，上述党

纪政务责任追究已全部落实完毕。

（三）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建议，翠竹园创业

便民集市项目承包土建工程负责人张某杰、翠竹园创业便民集市

项目土建项目劳务的负责人杜某义涉嫌安全生产刑事犯罪，建议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4 年 7 月 1 日经开区（头

屯河区）公安分局已经对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案件已移送起诉至

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整改防范措施建议，评估组对事故整

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明确安全管理职责。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

训，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会及事故案例警示会议。针对项目安

全管理制定了《项目分包管理制度》《项目安全管理体系》《项



目安全管理制度》《项目安全培训与教育》等制度。明确各级管

理人员的安全管理职责。针对出入口防护棚、现场安全警示标识、

临时用电、个人安全防护、动火作业、机械作业等方面做了专项

整改。

（二）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和指导。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

河区）高铁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各工地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

工人代表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议，对辖区在建工地施工单位的资

质进行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后至 2025 年 3 月，高铁街道办事处

检查商铺、酒店、人员密集场所、建筑工地等场所 14126家次。

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和应急演练，2024 年高铁街道办事处推

进辖区单位开展演练 180 次以上。

（三）提升监管能力水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

设局 2024 年对全区 130 个监管项目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年组织

检查小组 39组，共检查 144 次，检查出问题隐患 600余条并全

部督促整改完毕，同时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和执法力度，对 7 家建

筑行业及 16起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经济技术开发

区（头屯河区）商务局组织企业开展隐患自查、应急演练、“安

责杯”演讲比赛、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等安全生产活动 40 余

次，检查企业共计 237 家/次，下发安全隐患现场排查表 216 份，

检查出问题隐患 432 条并全部督促整改完毕，与辖区 89 家再生

资源、餐饮企业、蔬菜直销点运营企业、大型商超等重点企业签

订责任状。



四、总体评估意见

通过事故评估组检查评估，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新

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翠竹园创业便民集市项目“10·13”一般高

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责任追究、行政处罚

和其他整改措施等得到落实，并举一反三开展了各项工作，达到

了消除事故隐患，防范事故发生的目的。

五、存在问题

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估

不全面，没有覆盖本单位全部作业过程，需要根据施工进度及项

目实际情况继续加以完善。二是虽然编制了部分安全管理制度但

仍不健全，需要根据建筑施工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继续完善。三是

安全教育培训留存影像资料，授课人员、接受培训人员相关培训

记录还有欠缺，仍需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并做好记录。

六、工作建议

评估工作组结合企业整改落实情况和检查存在的问题，具体

建议如下：

（一）针对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估不全面问题，建议企业建

立双重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识别临边防护、临时用电、进出场地

人员管理等各个作业环节存在的风险，确定风险等级，制定行之

有效的管控措施。



（二）针对安全管理制度仍不健全问题，建议企业根据实际

情况，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

确保本单位每个作业环节按照制度和规程执行。

（三）针对安全教育培训记录不规范的问题，建议企业认真

做好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同时制定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

按计划开展培训工作，接受培训人员必须签字确认，定期对员工

进行安全生产知识考核，确保员工掌握本岗位所需的安全知识，

防止事故发生。

附件：1.问题清单

2.工作建议清单

3.经验做法清单



附件 1

问题清单

一、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估不全面，

没有覆盖本单位全部作业过程，需要根据施工进度及项目实际情

况继续加以完善。

二、新疆首兴商贸有限公司虽然编制了部分安全管理制度但

仍不健全，需要根据建筑施工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继续完善。

三、安全教育培训留存影像资料，授课人员、接受培训人员

相关培训记录还有欠缺，仍需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并做好

记录。



附件 2

工作建议清单

一、针对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估不全面问题，建议企业建立

双重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识别临边防护、临时用电、进出场地人

员管理等各个作业环节存在的风险，确定风险等级、制定行之有

效的管控措施。

二、针对安全管理制度仍不健全问题，建议企业根据实际情

况，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

确保本单位每个作业环节按照制度和规程执行。

三、针对安全教育培训记录不规范的问题，建议企业认真做

好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同时制定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按

计划开展培训工作，接受培训人员必须签字确认，定期对员工进

行安全生产知识考核，确保员工掌握本岗位所需的安全知识，防

止事故发生。



附件 3

经验做法清单

一、事故单位能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组织开展安全教育

培训会及事故案例警示会议。针对项目安全管理制定了《项目分

包管理制度》《项目安全管理体系》《项目安全管理制度》《项

目安全培训与教育》等制度。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职责。

针对出入口防护棚、现场安全警示标识、临时用电、个人安全防

护、动火作业、机械作业等方面做了专项整改。

二、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高铁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

各工地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工人代表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

议，对辖区在建工地施工单位的资质进行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后

至 2025 年 3 月，高铁街道办事处检查商铺、酒店、人员密集场

所、建筑工地等场所 14126 家次。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和应急

演练，2024 年高铁街道办事处推进辖区单位开展演练 180 次以

上。

三、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局 2024 年对全区 130

个监管项目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年组织检查小组 39 组，共检查

144次，检查出问题隐患 600余条并全部督促整改完毕，同时加

强安全教育培训和执法力度，对 7 家建筑行业及 16 起未批先建

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



四、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商务局组织企业开展隐患

自查、应急演练、“安责杯”演讲比赛、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等

安全生产活动 40 余次，检查企业共计 237 家/次，下发安全隐患

现场排查表 216份，检查出问题隐患 432条并全部督促整改完毕，

与辖区 89 家再生资源、餐饮企业、蔬菜直销点运营企业、大型

商超等重点企业签订责任状。


